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新創採購-政府出題‧新創解題」實施計畫 

企業補助申請須知 

 

 

 

 

 

 

 

 

 

諮詢專線：（02）6607-2206陳小姐 

送件地址：1064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3樓  

本申請須知係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內容若有變動，請以計畫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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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鼓勵中央及地方政府利用新創產品服務，提供新創業者場域及

市場試煉機會，以帶動我國新創事業發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以

下簡稱本處）推動新創採購，針對已商品化之新創產品服務上架

政府共同供應契約，簡化政府採購程序。另鑒於產品或服務之既

有商業化方案不盡然皆可符合機關需求，爰規劃本實施計畫，即

透過「政府出題、新創解題」機制，由本處蒐集機關的出題需求，

接續徵求新創業者解題，促成機關與新創業者合作，使產品或服

務藉由試作或小規模實證更加優化。 

為鼓勵新創企業投入政府市場開發，形塑政府市場所需之產品或

服務之功能規格，本實施計畫以新創業者為受補助對象，依據經

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辦理。為期計畫順利推動，

特將計畫申請及審查流程、書面格式及基礎權利義務關係內容作

成本須知。 

二、 申請資格 

(一) 資格條件 

1、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2、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申請人為公司者，其公司淨值應為

正值。 

(二) 本計畫優先支持 

屬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所稱之中小企業且登記五年

內者。或屬特定產業領域或具發展至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階段

潛力之新創企業，經本處認定者，不受前述五年的限制。 

三、 申請說明 

(一) 受理期間 

本計畫經公開徵求政府提案後，公告受理申請，經計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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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擇優補助。本計畫受理期間，另以公告為之。計畫送

件於公告受理期間採郵寄或親送方式辦理。郵寄方式以郵戳

為憑；親送方式則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

時至 5時送達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95號 3樓） 

(二) 補助範圍 

本計畫補助重點係協助廠商開發、實證以形塑符合政府需求

的產品或服務，鼓勵業者針對所公告之政府出題內容進行提

案。 

四、 計畫審查與核定 

(一) 計畫審查 

本處組成計畫審查會(下稱審查會)，以召開會議方式提出建

議受補助企業名單及額度。委員與申請案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審查時迴避；另有其他情形足認委員不能公正執行職務者，

本處得要求該委員迴避。 

計畫審查評比項目如下： 

1、 完整性：服務內容契合機關需求：百分之二十五。 

2、 可行性：產品或服務功能優化之試作或小規模實證等相關

作法可具體實施：百分之二十五。 

3、 創新性：應用科學方法或技術手段可提升績效目標：百分

之二十。 

4、 競爭性：產品或服務具國際競爭潛力：百分之二十。 

5、 經費編列合理性：百分之十。 

(二) 出題機關參與 

為確保申請企業以合乎出題機關需求目標進行實證的規劃，

本處得邀請出題機關派員列席審查會議，並適度參酌出題機

關意見以為綜合評估。 

(三) 計畫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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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依審查會結果通知申請企業於指定期限內提送依審查結

論修訂之計畫書，經本處核定後始予補助。未於期限內提送

者，本處得不予核定補助。 

(四) 簽約事宜 

經本處核定受補助企業，應於核定函通知期限內完成補助契

約之簽約事宜；若無法依限辦理，應於屆期前敘明事由申請

展延，以一次為限，最長以一個月為限，經本處同意後始得

展延；逾期未完成簽約者，本處得廢止該案補助之核定。 

五、 應備申請資料 

(一) 提交基本資料表及計畫書 

依當年度本處公告實證主題進行提案，申請文件應包含下列

內容： 

1、 業者基本資料申請表及其他資料（附件一），並於申請表

內聲明承諾遵守本須知有關屆保存年限憑證的銷毀之規

範、及計畫執行期間受查核義務等規定。 

2、 計畫書（附件二）。 

(二) 其他注意事項 

前款提案所規劃之實施場域須為前款提案機關指定之地點、

路線或場所。 

六、 計畫經費編列與補助科目、請撥與核銷 

(一) 補助款上限與額度： 

1、 補助上限視當年度預算編列另案公告之。 

2、 補助款依審查會決議，每案最高補助比例以核定計畫額度

之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二) 補助科目： 

1、 人事費。 

2、 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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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耗性材料或原材料費。 

4、 設備使用費及維護費。 

5、 與研究有關之費用。 

(三) 如遇有預算刪減等特殊原因，本處得逕行通知調整補助額度

與補助款項撥付期日，受補助者應同意配合辦理。 

(四) 補助款之請撥及核銷 

1、 補助款經核定後，應依核定內容、工作項目及預定期程執

行。 

2、 受補助企業應檢附契約影本、經費支用表、工作成果報告、

領據(收據或發票)，向本處申請撥付補助款。 

3、 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助比例繳回，其所

產生之利息或衍生收入亦同。 

(五) 原始憑證 

1、 保存方式 

(1)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 

(2) 受補助企業留存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

毀，並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將有關原始憑證按計

畫項目及預算科目分列，序時裝訂成冊後附同記帳憑證妥

為保管。 

(3) 審計機關及本處得隨時派員查閱相關文件單據及帳冊，受

補助企業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2、 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 

已屆保存年限憑證之銷毀，應函報本處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

及處理情形，函報本處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

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助者酌減嗣後補助款或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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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明承諾 

申請補助時應出具聲明承諾遵守前項規定。本處為補助處

分時，應併附該聲明書影本。 

七、 受補助計畫之變更或終止 

(一) 計畫變更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如因實際需要或遭遇不可抗力有變更之

必要，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並檢附計畫變更申請表(附件三)

送本處核定，始得辦理。變更之計畫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

加部分由受補助企業自行負擔；如有減列經費者，應按補助

比例於通知期限內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及孳息。 

(二) 計畫終止 

補助計畫之終止，應檢附計畫終止申請表(附件四)依下列程

序辦理： 

1、 因遭遇不可抗力事由(如天災)申請補助計畫終止，經本處

廢止補助之核定後，應就終止之計畫工作項目核計未執行

部分之受補助經費，於通知期限內繳回該未執行部分已領

取之補助款及孽息。 

2、 非因前述事由申請補助計畫終止，經本處廢止補助之核定

後，已領取之補助款及孳息須於通知期限內全部繳回。 

八、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計畫查核 

1、 受補助計畫執行期間，本處得隨時派員查核工作進度、執

行情況及經費使用情形。若發現有未依原定計畫實施、執

行成效不彰、虛報、浮報或其他不當之情事者，本處得通

知限期改善、撤銷或廢止補助之核定、停止撥付次期款及

追回其應返還之補助經費及孳息，並得自撤銷或廢止補助

核定之日起一年至五年不受理該受補助者之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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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述規定應附記於補助之核定中作為核定處分之附款。 

3、 申請補助時應出具聲明承諾遵守本點第 1目之規定。本處

為補助處分時，應併附該聲明書影本。 

(二) 相關規定之適用 

本須知未規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